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筑教办发〔2017〕62号



关于下发2017年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单位）,师大附中、省实验中学、贵大附中：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导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健康发展，维护教育公平，根据《贵阳市教育局关于调整部分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的通知》（筑教发〔2012〕2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2017年3月28日贵阳市招生委员会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现将2017年贵阳市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予以公布（详见附件），请遵照执行。

附件：1.贵阳市教育局关于调整部分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的通知

2.贵阳市2017年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

                          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3月28日
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3月28日印发

附件1：

贵 阳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筑教发〔2012〕21号



贵阳市教育局关于调整部分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单位）、师大附中、省实验中学、贵大附中：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导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健康发展，维护教育公平，我市拟从2012年起继续规范和调整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加分项目及分值。我局于今年2月16日在贵阳晚报头版A4版、A5版就中考调整加分政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同时委托贵州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贵阳市中考加分政策调整民意测评工作，结果显示：全市范围内抽样的2千余名受访者中81.19%受访者赞同调整后的中考加分政策。我局在依据电话、网络等渠道收集意见并进行讨论修改的基础上，现就贵阳市中考加分项目分值正式公布如下：

一、项目调整

1．规范体育类项目加分。保留在中学普及程度高、锻炼效果好的田径、篮球、足球等8项和我市中学生经常参与的跳绳、跆拳道2项。取消其余体育类竞赛项目加分。

2．取消学科类竞赛、德育活动竞赛等项目的获奖加分。

二、分值调整

1．少数民族、侨眷、台胞及台胞子女、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获得者，保留身份加分项目，分值调整为5分。

2．体育类规定项目比赛、中小学生艺术展演、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电脑制作活动等，保留加分项目，分值调整为5分。

3．2012年3月31日之前，初中学生参加学科类、体育类、科技类、德育类比赛活动获规定加分等次，按照《贵阳市2011年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录取加分项目表》所列项目进行加分，分值调整为5分。

三、关于累计加分

1．少数民族、侨眷、台胞及台胞子女、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获得者，得到身份加分后，还可通过参加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等活动获奖后累计加分，最高加分为10分。

2．无身份加分的考生，可以通过参加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竞赛规定项目中的两项活动获规定等次后累计加分，最高累计加分为10分。

3．烈士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市）、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和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和人民警察子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二女家庭的女孩考生、市级优秀初中毕业生只享受一次加分，不再适用累计加分。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严格把关

各区县（市）教育局、市直属各学校要高度重视高中阶段录取加分工作，切实加强对加分资格审核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对加分资格审核工作严格把关，严格管理，严明纪律，对获得加分资格的考生要进行社会公示，自觉反对和抵制招生工作中不正之风，维护中考招生的社会信誉。

2．加强宣传，细致解释

要积极做好加分有关政策规定的宣传工作，认真负责地对考生及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让每一个考生和家长都清楚加分项目和分值，争取考生、家长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3．加强监管，确保公正 

各级教育、招生、监察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加分工作的监督，对取得加分资格的考生要进行公示，要设立举报电话，接到举报必须立即查实并责令整改，对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者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市教育局、市招生考试中心设立举报电话：

市教育局：7989400（监察室）、7989430（基教处）、7988406（体卫艺处）

市招生考试中心：5519677

4．自本文件发布起，《贵阳市教育局关于调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加分政策的通知》（筑教发〔2009〕17号）不再生效。

                   贵阳市教育局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主题词：调整  学校  招生录取  政策  通知

抄报：省教育厅、市政府办公厅

抄送：贵阳警备区、武警贵阳市支队、市公安局、市民宗局

市侨联、市外侨办、市台办、市民政局、市体育局

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2年3月19日印发

附件2：
	贵阳市2017年中考加分项目及分值

	序号
	类别
	考生条件
	主办或      证明单位
	获奖时间
	加分等次
	加分分值

	1
	身份加分
	烈士子女
	/
	/
	20

	
	
	因公牺牲军人和人民警察的子女①
	省军区政治部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2
	
	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和人民警察的子女②
	省军区政治部    
	/
	15

	
	
	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军人的子女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被大军区以上单位表彰的军人的子女
	
	
	

	3
	
	上述规定之外的军人子女
	省军区政治部       
	/
	10

	4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二女家庭的女孩考生
	区（市、县）    计生部门
	/
	10

	5
	
	市级优秀初中毕业生
	市教育局
	2017年5月
	/
	10

	6
	
	国家二级运动员
	市体育局        市教育局
	2014年9月至2017年5月
	/
	5

	7
	
	少数民族、侨眷、台胞及台胞子女
	/
	5

	8
	竞赛类加分
	科



技



类
	贵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市科协        市教育局        
	2015年3月
	市级一等奖
	5

	
	
	
	
	市科协        市教育局
团市委
	2016年2月
	
	

	
	
	
	
	
	2017年3月
	
	

	9
	
	
	贵阳市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市教育局
	2014年10月
	市级一等奖
	5

	
	
	
	
	
	2015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7年3月
	
	

	10
	
	
体育艺术类
	田径
	市教育局         市体育局
	2016年7月
	单项前三名
	5

	
	
	
	游泳
	
	2016年9月
	
	

	
	
	
	乒乓球
	
	2016年8月
	
	

	
	
	
	羽毛球
	
	2016年8月
	
	

	
	
	
	篮球
	
	2015年12月
	第一、第二名的主力队员
	

	
	
	
	
	
	2016年9月
	
	

	
	
	
	足球
	
	2015年12月
	
	

	
	
	
	
	
	2016年8月
	
	

	
	
	
	跳绳
	市教育局
	2014年12月
	单项一等奖
	5

	
	
	
	
	
	2015年12月
	
	

	
	
	
	
	
	2016年12月
	
	

	
	
	
	排球
	
	2014年11月
	第一、第二名的主力队员
	5

	
	
	
	
	
	2015年10月
	
	

	
	
	
	
	
	2016年10月
	
	

	11
	
	
	贵阳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市教育局
	2016年1月
	单项一等奖、集体一等奖的主要演员，主要演员在二人及以下
	5

	注：1.①②两项中因公牺牲和一至四级残疾的人民警察的子女由市公安局出具证明。
    2.可累计两项加分，累计分值最高不超过10分。加分计入升学总分。
    3.体育项目中单项含田径的接力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双打项目；集体项目指篮球、足球、排球项目；团体总分及团体赛的所有名次不予加分。
    4.被市教育局推荐参加8、9、10、11项的省级以上比赛的选手，在体育类获得单项前三名、作为主力队员获集体一、二名；科技、艺术类比赛获得一等奖的，比照本表“加分等次”，给予5分加分。
    5.本表中“军人”是指除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外的“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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